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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主計處業務報告 

處長 吳建國 

一、妥適分配及運用有限資源，以促進資源運用效益 

（一）整編 115 年度本市總預算案，俾依法發布施行 

115 年度本市總預算案於 115 年 1 月 7 日經本市議會第 4屆第 8次臨時會

第 4 次會議第三讀會議決通過，爰本處依法簽奉本府核准後，業於同年 2

月 6日完成法定預算發布，另為利各機關能據以執行，如期推動各項政務，

於同年月 25 日完成各機關年度預算分配核定事宜。 

（二）完成 114 年度本市單位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保留款之核定作業，以利市政

業務賡續推動 

１、為使各機關同仁了解 114 年度單位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保留相關事

宜，本處於 114 年 11 月至 12 月間辦理 114 年度新北市單位預算暨附

屬單位預算保留作業講習及系統操作教育訓練，共計 210 人參訓。 

２、本府於 115 年 1 月 16 日召開 114 年度本市單位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

專案保留審查會議，本處依據會議決議併同各機關權責保留審議結

果，於同年 2 月 10 日完成各機關 114 年度暨以前年度歲出保留款之

核定作業。 

（三）辦理 114 年度本市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編造作業 

１、為辦理 114 年度本市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編製作業，本處

經簽奉本府核准，於 114 年 12 月分行「114 年度新北市總決算暨附屬

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編製作業日程表」，並請各機關切實配合進度辦理。 

２、為利 114 年度本市單位決算及附屬單位決算編製作業順遂，本處於 

115 年 1 月辦理 114 年度新北市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作業

講習，共計 154 人參訓；另分送「114 年度總決算編製作業手冊」及

編印「114 年度新北市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作業手冊」，供各機關

及基金據以辦理。 

（四）主計法令增刪修正 

115 年 1 月停止適用「新北市各機關編製一百十四年度概算應行注意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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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特種基金管理，以提升基金運作效能  

（一）各基金主管機關依規定辦理各基金115年度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之

核定作業，並報本處備查。 

（二）各基金主管機關依據前開114年度單位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專案保留審查

會議之決議，連同各基金權責保留之審查結果，於 115 年 1 月 30 日完成

各基金保留款之核定作業，並將核定結果副知本處。 

（三）定期辦理本市各基金會計事務查核，以提升財務管理效能 

１、為了解本市各特種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情形，本處依據預算法、會

計法及決算法等規範，訂定「114 年度新北市特種基金附屬單位預算

執行情形訪查計畫」，辦理部分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情形之訪查。 

２、前述訪查於 114 年 11 月辦理完成，共訪查 6 所學校，訪查重點包括

災害準備金執行情形、政府會計檔案之保管調案及銷毀辦理情形、內

部控制之訂定及自行評估與內部稽核之實施結果、懸帳清理及財產管

理等會計事務，並擬具建議改善事項供上開基金參考，俾提升基金財

務管理效能。 

（四）審核本市各基金會計報告，適時督導各基金預算執行效率 

１、為了解本市各基金預算執行情形，依據會計法第 32 條規定，按月審

核各基金會計報告。 

２、根據前開各基金會計報告，督請各主管機關按月就預算執行落後項目

切實檢討，以提升其執行效率。 

（五）主計法令增刪修正 

１、115 年 1 月停止適用「新北市各特種基金編製一百十四年度概算應行

注意事項」、「一百十四年度新北市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共同項目編列

作業規範」及「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各級學校編製一百十四年度

附屬單位概算補充規定」。 

２、115 年 2 月修正「新北市各特種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注意事項」，

以利各基金預算執行有所遵循。 

三、推動政府會計革新作業，以提升本市財務效能並與國際接軌 

（一）健全政府會計作業，以提升本市財務效能 

為使本市各公務機關及各基金了解並順利使用本府建置之電腦軟體攤銷

管理系統，於 114 年 12 月以電子郵件檢送「新北市政府電腦軟體管理系

統操作手冊」，供本市各公務機關及各基金電腦軟體攤銷管理系統操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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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參採。 

（二）推動各機關簡化經費核銷作業，以建立本府友善經費報支環境 

賡續推動各項經費報支程序簡化，持續輔導各機關滾動檢討及增修其現行

精進簡化經費支付程序具體措施，重新界定並再次簡化經費報支項目憑證

內涵，以提升會計事務處理效率。 

（三）精進推動各機關內部控制，以協助達成施政目標 

１、為維持本府內部控制共通性作業範例規制之合宜性，持續要求本府各

權責機關適時因應法令更迭或依實務作業需要，滾動修正權管共通性

作業；另為利各機關瞭解現行內部控制相關規範及精進各項監督作業

實作程序，除要求各機關辦理內部控制教育訓練外，亦每年辦理內部

控制及監督作業實作程序講習。 

２、為維持本府內部控制有效運作，於 114 年 11 月 28 日召開「114 年度

新北市政府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會議」，另持續邀請各機關提供

內部控制相關興利防弊優良事蹟至該小組會議分享，俾作為精進內部

控制作業之參考。 

（四）定期辦理本市各機關會計事務查核，以提升財務管理效能 

１、為了解本市各機關內部審核及會計事務之機制，並提升其財務效能，

依據預算法、會計法及決算法等規範，訂定「新北市政府 114 年度會

計事務及內部審核執行情形訪查計畫」，辦理部分機關會計事務及內

部審核執行情形之訪查。 

２、前述訪查於 114 年 9 月辦理完成，共訪查 8 個機關，訪查重點包括災

害準備金運用情形、會計簿籍及會計月報電子化辦理情形、政府會計

檔案之保管調案及銷毀辦理情形，以及一般例行性訪查項目，並擬具

建議改善事項供上開機關作為改進之參考，俾健全本市各機關會計事

務及內部審核作業。 

（五）審核本市各機關會計報告，並推行電子化報送，以督導機關預算執行效率 

１、為了解本市各機關預算執行情形，依據會計法第 32 條規定，按月審

核各機關會計報告。 

２、根據前開各機關會計報告，督請各主管機關按月就預算執行落後項目

切實檢討，以提升其執行效率。 

３、為支持本市發展智慧城市願景及改善庫房存管壓力，各機關持續透過

「地方政府歲計會計資訊管理系統（CBA）」與「線上簽核及檔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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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辦理會計月報電子化傳輸，以落實本府節能減碳政策並提升行

政效率。 

（六）逐步推動會計檔案銷毀作業，以減輕庫房存管壓力 

為降低各機關會計檔案存管壓力，本處訂定「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會計

檔案銷毀實施計畫」及相關作業執行指引，透過階段性推動方式，以達減

輕會計檔案管理負擔及空間資源有效運用之目標。 

四、精實統計職能，以強化統計智能資訊服務 

（一）持續加強公務統計管理與執行，以提升機關統計資料之質量 

１、為健全本市公務統計資料蒐集機制及充實統計基礎資料之質與量，經

先訂頒「新北市政府各機關統計範圍劃分方案」，以釐清本府各機關

應辦統計之權責與分工，再依據上開劃分方案及配合公務統計方案實

施要點之修正，持續輔導各機關建立、檢討及增修其公務統計方案及

報表程式。此外，為即時提供統計資訊供各界查詢參用，賡續督導各

機關依規定辦理公務統計資料預告發布作業，以貫徹公務統計資訊公

開原則。 

２、為掌握本市性別相關議題發展脈動，按年輔導本府各機關及本市各區

公所更新及維護性別統計專區，並彙整性別相關議題之統計數據，115

年 2 月已公布性別統計指標 1,445 項，同時將其時間數列資料整合置

於本處網站供各界參用，以作為理性剖析與探討性別差異之基礎。 

３、為整合本府各機關及本市各區公所公務統計行政作業，透過「新北市

政府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單一資訊平臺，持續擴充其業務管理範

圍及功能，並藉由全方位統計業務資訊化及預告統計資料自動發布機

制，取代以往紙本作業，不僅節省人力，亦可提升各機關、公所辦理

公務統計業務之行政效能，及貫徹公務統計資訊公開，進而擴增本府

公務統計服務效益。 

（二）辦理本市統計調查，以蒐集本市重要經濟統計資料 

為蒐集本市各階層市民生活實況及家庭收支情形，於 114 年 9 月至 115 年

2 月間按月辦理本市消費者物價調查（CPI）、營造工程物價調查（CCI）、

家庭收支記帳調查及家庭收支訪問調查等 4項調查，以供研訂本市經建計

畫、改善市民生活、釐訂社會政策及推行社會福利措施之參考，其調查項

目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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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消費者物價調查 

為衡量本市消費者消費商品價格平均之變動情形，按月查價約 5,170

項次，並於每月 5日發布消費者物價指數。 

２、營造工程物價調查 

為衡量本市營造工程投入材料及勞務價格之變動情形，按月查價約

800 項次，亦於每月 5 日發布營造工程物價指數。 

３、家庭收支記帳調查 

為明瞭本市各階層市民生活實況及其家庭收支情形，按月調查 250 戶

家庭，以供政府釐訂社會政策與改進本市消費者物價指數權數之重要

參據。 

４、家庭收支訪問調查 

為蒐集本市家庭收入與支出情形，按年查訪 2,500 戶家庭，以明瞭本

市各階層家戶與個人所得水準變動狀況及消費支出結構。 

（三）辦理中央交辦之各項統計調查，以蒐集本市相關重要統計資料 

１、為完成中央交辦之各項統計調查工作，運用本市基層統計調查網人力

（包含行政院主計總處派駐本處約僱統計調查員及各區公所非專辦

統計調查員），於 114 年 9 月至 115 年 2 月間執行實地訪查工作，分

述如下: 

（１）人力資源調查 

每月訪查約 2,500 戶，蒐集本市民間 15 歲以上人口之數量、品

質、勞動力特性與就業及失業狀況等基本資料。 

（２）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每月訪查約 900 家，蒐集本市各行業受僱員工人數、工時、薪資

及進退狀況等資料。 

（３）汽車貨運調查 

114 年 10 月訪查約 430 家，蒐集本市利用汽車貨運方式運送商

品之流向、流量及運費資料。 

（４）人力運用調查 

114 年 10 月隨同人力資源調查附帶訪查約 2,500 戶，進一步蒐

集就業者工作型態與轉換工作情形、失業者找尋工作狀況及非

勞動力就業意願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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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115 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第 1次試驗調查 

為規劃 115 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於正式實施前辦理第 1 次試

驗調查(114 年 9 月至 12 月)，以測試普查問項與問項設計之妥

適及周延性，俾順利推動普查。 

２、前述調查結果及數據分析，除提供政府部門作為規劃人力政策、訂定

基本工資、推動職業訓練及釐訂產業相關政策等各項施政措施之重要

參據外，仍將不定期運用其調查結果，研擬相關應用分析，以支援市

政決策。 

（四）彙整統計資訊並編纂成冊，以即時提供施政所需資訊 

為提供本市重要施政統計數據指標，編纂相關統計書刊供各界運用。其中

114 年 9 月至 115 年 2 月按月彙編「新北市重要統計速報」及「新北市物

價統計月報」等 2種，提供即時統計資訊；按年彙編「新北市統計年報」、

「新北市性別圖像（英文版）」及「新北市政府性別分析彙編」等 3種。上

述各類書刊為方便民眾查詢，相關電子書均載於本處網站，供各界上網瀏

覽及下載參用，以提升運用效益。 

（五）撰寫應用統計分析，以提供本府長官及相關機關首長決策參考 

每月針對特定專題撰寫應用統計分析 2 至 3 篇，並結合「新北市重要統計

速報」持續按月編布，除從中挖掘重要訊息，提供施政決策參考外，亦同

時彰顯施政成果。另不定期針對重要市政或民生議題，撰寫應用統計分析，

其相關電子資料均置於本處網站，供各界上網瀏覽及下載參用。 

（六）推動統計資訊行動 E化服務，以提升政府效能 

１、為滿足本市市民及各界對於統計資訊之需求，以及提升本府統計服務

效能，建置「新北市政府統計資料庫查詢平台」，提供本市物價統計、

性別統計、高齡統計、幼齡統計、市政統計資料及家庭收支調查統計

等六大類數據，該資料庫除具繪圖、轉檔及下載等功能外，並按期更

新數據資料，以提供市民行動化統計資訊查詢服務，市民可透過平板

及手機等各種智慧工具查詢。 

２、為提供本府統計資訊視覺化智能服務，豐富統計應用的價值，建置「統

計資料視覺化服務網」，針對「家庭收支調查」、「銀髮動動 Know」、「童

童動起來」、「人力資源調查」、「安心新家園」、「宜居智慧城」、「文教

樂活趣」及「勞動百業興」等主題，以動態視覺化方式，呈現本市各

項重要議題之現況、發展情形及本府相關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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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強化主計人力資源管理，以增進主計人力素質及運用 

（一）多元甄補人力，以協助各機關推動業務 

為充實本處及所屬主計機構主計人力，114 年 9 月至 115 年 2 月除配合考

試用人政策，獲分配考試及格人員計 26 人外，另在內陞、外補兼顧原則

下，積極辦理甄審(選)事宜，共計召開 5 次本市主計人員人事甄審委員會

議，甄補(含遷調)人力計 43 人，包括主辦職務 27人，非主辦職務 16人。 

（二）落實主辦主計職期遷調，以增進主計人員職務歷練 

為增進主計人員職務歷練，以提升服務效能，本處就職期屆滿 4年之主辦

主計人員，依「主計機構編制訂定及人員任免遷調辦法」規定辦理職期遷

調。115 年第 5及第 6序列符合職期屆滿尚待遷調人員為 47 人，刻正依期

程辦理相關作業。 

（三）推動培力訓練並強化核心能力，以提升主計人力素質 

為強化主計人力專業素質，並協助本市各機關提升行政執行力，經就主計

人員所需之基礎訓練、養成訓練、專業研習及證照考試等，分別規劃教育

訓練課程，並辦理以教學相長為概念的實務案例經驗分享講座，提供主計

人員學習新知、工作交流及經驗傳承之平臺。114 年 9 月至 115 年 2 月已

開辦「內部審核實務經驗分享」及「附屬單位預算之編製及執行實務」共

2班，參訓人數計 149 人次。 

 

 


